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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

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证券代码：000677    证券简称：山东海龙     公告编号：2009-017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Ⅰ、重要提示  

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，无增加、变更和否决提案。 

Ⅱ、会议召开的情况 

1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2、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逄奉建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：2009 年 5 月 8 日上午 9：00； 

4、会议地点：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555 号海龙宾馆三楼

会议室。 

5、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 

6、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Ⅲ、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会议的股东（代理人）共计 4 人，代表股份 385,233,493 股，

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4.59％。 

Ⅳ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次会议以现场（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）审议并通过了以

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《公司董事会 2008 年度工作报告》；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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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二、审议《公司监事会 2008 年度工作报告》；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三、审议《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08 年度薪酬（津

贴）的议案》； 

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08 年度薪酬总额为 309.50 万

元（税前）。每位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发放额由薪酬与

考核委员会考核后发放（目前在公司领取报酬的董事为 10 人，高管

5 人，监事为 3 人）。独立董事的年度津贴为每人 5 万元（税后）。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四、审议《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；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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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五、审议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》 

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6 日以 2006 年年末总股本 411,348,974 股

为基数，公开发行 20,640,000.00 股，每股发行价格为 15.73 元，募

集 资 金 324,667,200.00 元 ， 扣 除 承 销 费 及 其 他 发 行 费 用

15,534,640.00 元，募集资金净额为 309,132,560.00 元。募集资金

已于 2007 年 12 月 12 日存入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。大信会计

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前次配股的实际募集资金情况以及新增注册

资本实收情况出具了大信验字[2007]第 0079 号验资报告。截止 2008

年 12 月 31 日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。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尚未完成，

项目完工程度达到 90%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问题。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六、审议《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； 

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，公司 2008 年

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亏损 179,088,856.65 元，因此 2008 年当年没

有可供分配的利润。         

以前年度结转未分配利润为 504,772,015.44 元，扣减 2008 年的

亏损及公司实施 2007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赠股本方案后，累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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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尚余 178,806,907.83 元，资本公积期初金额为

378,860,969.15 元，期末余额为 76,468,687.15 元。 

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董事会拟定二零零八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，

也不转增股本。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七、审议《公司关于贷款事项的议案》； 

2009 年公司的贷款总额控制在 32 亿元人民币之内（包括可折合

为等值的港币或美元）。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八、审议《公司 2008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；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九、审议《独立董事 2008 年度述职报告》的议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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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十、审议《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

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； 

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

构，聘期为 1 年。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十一、审议《关联方资金往来与对外担保情况审核报告》的议案； 

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与对外担保情

况出具了审核报告，认为： 

一、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：   

（一）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，贵公司账面记载的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占用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 元。   

（二）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，贵公司账面记载的上市公司

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占用的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72,760,604.13

元，其中：控股子公司占用资金余额 472,760,604.13 元，控股子公

司之间占用资金余额 130,744,384.26 元，均已在合并报表中抵销；



6 

控股子公司与其参股公司之间的资金占用余额 47,009,054.31 元，已

在审计报告中披露。 

（三）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，贵公司账面记载的关联自然

人及其控制的法人占用的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 元。   

（四）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，贵公司账面记载的其他关联

方及其附属企业占用的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 元。   

二、股份公司为其他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：   

（一）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公司无为大股东提供担保的

情况；   

（二）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公司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

提供担保，该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00,700,000.00 元，占公司 2008

年经审计后合并净资产的 35.73%，未超过净资产的 50%。 

（三）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公司及子公司为其它单位提

供担保，担保总额为 550,200,000.00 元，占公司 2008 年经审计后

合并净资产的 39.27%。 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十二、审议《关于修改〈公司章程〉部分条款的议案》； 

详见附件 1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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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十三、审议《关于刘金波先生辞去公司董事的议案》； 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刘金波先生因个人原因，向董事会提出辞

去本公司董事一职，将不在本公司任职。 

刘金波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，不

会对公司董事会的运作和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。公司对刘金波先生在

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。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十四、审议《为新疆海龙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； 

因生产经营所需，新疆海龙需向中国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贷款人

民币 3.8 亿元，此笔贷款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期满，新疆海龙需续贷。

现需本公司和新农开发按各自出资比例为其提供担保。目前，本公司

持有新疆海龙 55%的股权，新农开发持有新疆海龙 45%的股权，因此，

本公司需为新疆海龙提供 2.09 亿元贷款担保，担保期限为四年零八

个月，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1、总的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85,233,49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％；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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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％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十五、审议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》； 

根据公司章程规定，第七届监事会将于 2009 年 4 月 26 日到期换

届，第八届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，其中 2 名职工监事王文涛、王兴

华直接进入第八届监事会。 

1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郑恩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，

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89,535,100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101.12％；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监事的议案，

该监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

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监事。 

2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宗海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，

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83,586,457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99.57％；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监事的议案，

该监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

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监事。 

3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玉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，

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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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82,578,922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99.31％；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监事的议案，

该监事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

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监事。 

（上述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2） 

十六、审议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》； 

根据公司章程规定，第七届董事会将于 2009 年 4 月 26 日到期换

届，第八届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包括 4 名独立董事。 

（一）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情况 

1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逄奉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，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407,535,100 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

的 105.79％；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

议案，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

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。 

2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学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，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96,190,911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102.84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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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

议案，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

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。 

3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任国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，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77,535,100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98.00％；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

议案，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

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。 

4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利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，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80,499,214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98.77％；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

议案，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

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。 

5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志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，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89,803,926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

的 101.19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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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

议案，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

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。 

6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月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，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72,535,100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96.70％；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

议案，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

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。 

7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史乐堂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，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72,535,100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96.70％；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

议案，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

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。 

（二）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情况 

1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俊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，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96,535,100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

12 

102.93％；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

案，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

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。 

2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

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83,338,368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99.51％；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

案，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

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。 

3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韩光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，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81,535,100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
99.04％；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

案，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

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。 

4、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袁明哲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，任期从 20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； 

（1）总的表决情况： 

赞成 379,525,404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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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.52％；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的议

案，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

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。 

（上述董事简历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、候选人声明、独立董事

关于独立性补充说明已于 2009 年 4 月 16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“巨潮资讯”网上公开披露。） 

Ⅵ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：易朝蓬  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人员的资格、

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项，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

东大会议事规则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表决

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Ⅶ、备查文件 

1、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

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； 

2、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

二〇〇九年五月八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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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原第一百五十八条为：公司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。 

为体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，公司将采取积极的现金分配方

式，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盈利状况和公司发展需要，以经审计后净利

润的一定比例向全体股东进行分配，在每次定期报告中对利润分配方

案进行详细披露，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。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

润分配预案的，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。公

司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，公司在实施现金分配时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

现金红利，以偿还所占用的公司资金。 

现修改为： 

第一百五十八条：公司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。 

（一）为体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，公司将采取积极的利润

分配方式。 

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盈利状况和公司发展需要，最近三年以现金

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

之三十，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

司经营情况拟定，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。 

（二）公司在每次定期报告中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详细披露，经

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。 

（三）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，在定期报告中披

露原因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。公司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，公司在

实施现金分配时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，以偿还所占用的公司

资金。 

（四）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，公司可以进行中期

现金分红； 



15 

附件二： 

郑恩泮，公司监事会主席、党委副书记，大本学历，高级经济师。

2000 年 1月至 2003 年 6月，任山东潍坊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

工会主席；2003 年 6 月至今，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

工会主席；兼任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董事。 

王兴华，公司监事，大专学历，工程师。2000 年至 2002 年 6 月

任本公司浆粕分厂厂长；2002 年 6 月至 2006 年 2 月任本公司动力分

厂厂长；2006 年 2 月至今，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龙建筑安装

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 

王文涛，公司监事，大本学历，工程师。2000 年 1 月至 2004 年

11 月, 任本公司长丝分厂副厂长、厂长；2004 年 12 月 2007 年 7 月,

任本公司浆粕分厂厂长；2007 年 7 月至今，任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

责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。 

宗海省，公司监事，大专学历，工程师。2000 年至今任潍坊市

投资公司资金部主任。 

李玉波，公司监事，大学学历，工程师。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坦

克八师排长、副连长；山东外贸总公司潍坊分公司副总经理；山东外

贸总公司业务经理；上海东银投资有限公司监事。 


